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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原告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第三人

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，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于

2025年4月10日立案，将于2025年5月20日开庭审理。本案涉案金额50,566,410.45

元，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。 

2、原告杭州轩晟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与被告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、第三人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，十堰市郧阳区人

民法院于2025年4月10日立案，将于2025年5月21日开庭审理。本案涉案金额

23,165,730元，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。 

3、原告深圳前海盛世轩金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与被告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、第三人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，十堰市郧阳

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0日立案，将于2025年5月20日开庭审理。本案涉案金额

86,823,643.75元，预计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。 

 

一、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2025年4月15日，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长药

控股”）收到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、民事起诉状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
证通知书等文书。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法院所在地为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沿江大道

26号。 

1、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的诉讼各方当事人如下： 

原告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章启诚； 

被告：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胡士会； 



第三人：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阳勇。 

2、杭州轩晟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的诉讼各方当事

人如下： 

原告：杭州轩晟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，执行事务合伙人:杭州雨杉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； 

被告：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胡士会； 

第三人：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阳勇。 

3、深圳前海盛世轩金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的诉讼各方

当事人如下： 

原告：深圳前海盛世轩金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，执行事务合伙人:深圳市盛

世景投资有限公司； 

被告：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胡士会； 

第三人：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阳勇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

原告与第三人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，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

月30日作出(2023)鄂10民终1230号民事判决。截至本案起诉时，第三人仍未向原

告支付款项。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向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支付

部分长江星股份转让对价款。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

原告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50546191.97元,以及：(1)以20010000元为基数，

按照年利率12%计算自202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收益；(2)以

20010000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14.8%自2025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

止的违约金；判令本案的受理费、保全费、保函费等费用20218.48元由被告长江

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。 

（二）杭州轩晟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

原告与第三人及案外人罗明合同纠纷一案，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

2022年12月29日作出(2022)浙0106民初6807号民事判决书。截至本案起诉时，第

三人仍未向原告支付款项。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向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

有限公司支付部分长江星股份转让对价款。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长江医药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杭州轩晟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支付款项人民币23165730



元及自2025年3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收益(以人民币11566800元为基数，

按年利率12%计付)；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

担。 

（三）深圳前海盛世轩金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

原告与第三人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

日作出(2022)京0108民初37343号民事判决书。截至本案起诉时，第三人仍未向

原告支付款项。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向湖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支

付部分长江星股份转让对价款。诉讼请求：以第三人对被告享有的

154,890,260.10元到期债权为限，由被告向原告履行第三人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

法院(2022)京0108民初37343号民事判决项下的款项支付义务(包括第三人应向

原告支付的股份转让款、违约金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等至实际付清为

止，暂算至2025年3月5日为86763643.75元)及第三人应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
务利息；判令由第三人负担原告因行使本案代位权而支出的律师费60000元；判

令本案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由被告承担。 

三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

上述案件目前未判决。 

四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目前，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。 

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次公告的诉讼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公司将根据分阶段披露原则持续披露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，以及其他对诉讼

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情况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充分关注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起诉状、传票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

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4月17日 


